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质量控制标准（试行）
根据卫生部、教育部《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卫医发[2008]37号)和《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实施办法》(鲁卫办发[2009]4号)的要求，为做好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确保体检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一、依法执业
㈠体检机构与工作人员依法执业。

㈡认真遵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要求，诊疗科目及技术依法准入。

㈢按照《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法》等规定，执行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管理，严禁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体检活动。

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㈤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监督，落实监督意见。
二、体检机构资质

㈠机构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政府举办的公立性医疗机构。

2、能独立开展学生健康体检工作。

3、能对学生健康检查状况进行个体和群体评价、分析、反馈,并提出健康指导建议。
4、有独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足够的学生健康检查场所、工作条件和必备的合格的医疗检查设备与检验仪器。
5、有健全的学生健康体检工作规章制度，并装订成册(包括：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职责；科室工作制度；感染管理制度；统计管理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疗设备维修保养制度等)，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㈡体检场所设置要求

1、学生健康体检场所应设置在具有独立于医院诊疗区外的健康人群体检场所。

2、应设置独立的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检验科、消毒供应室、统计室等。
3、有男女分开的内科、外科检查室(各不少于1间)，并有男、女卫生间。

4、应有不小于20平方米的室内候诊区。
5、学生健康体检区域有冷暖设施，通风良好。学生健康体检场所应按照《医院消毒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消毒处理，符合《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1995)》中三类环境的消毒卫生标准，保证卫生安全。

㈢人员要求

1、学生健康体检岗位设置合理，管理职责明确。

2、有足够的与学生健康体检项目相适应的管理、技术、质量控制和统计人员；按体检项目确定从事学生健康体检的人员，每个体检项目不得少于1人(其中：检验人员不少于2人)，并设主检1名。
3、具有与学生健康检查工作和学生常见病防治有关的知识和经验。

4、专业技术负责人应熟悉本专业业务，技术人员的专业与学生健康检查的项目相符合。

5、内科、外科、口腔科、眼科检查及实验室检验的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各专业体检医师至少有1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6、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得少于从事学生健康检查总人数的30%。

7、每个体检专业至少有1名从事本专业两年以上的执业医师；体检医师与受检学生人数之比不高于每天1:35。
三、健康体检培训与考核
参加学生健康体检的人员必须进行统一培训,统一体检方法、体检记录。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健康体检人员的培训、考核，体检人员必须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同时应统一佩戴上岗证进行体检。
四、体检结果反馈与信息管理

承担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必须按照卫生部、教育部《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和《山东省中小学健康体检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协助学校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做好体检结果的反馈，及时做出健康指导意见。
㈠体检表的填写要求
1、统一使用省卫生厅制定的《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表》，体检结论按要求书写规范、准确，使用医学术语，检查医生要填写全名。
2、学生健康体检表应在体检同时填写，检出重要阳性体征或可疑重大疾病，应及时通知受检单位或受检者的监护人，并有记录。
3、对在查体时，认为可以基本判定或诊断的疾病，要有两名及以上主治医师签名。

㈡健康体检结果的反馈及统计要求

1、健康体检机构根据《学生健康体检管理系统》软件的内容，以个体报告单的形式向学生(家长)反馈健康体检结果，以学校汇总报告单形式向学校反馈学生健康体检结果，将所负责的体检学校的学生健康体检结果统计汇总。
2、个体报告单应于健康检查后2周内反馈学生；学校汇总报告单应于检查后1个月内反馈给学校；区域学校汇总报告单应于检查后2个月内反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以学年为单位同时逐级上报卫生行政部门。
3、设有专(兼)职统计人员，做好信息的处理。各种统计报表上报要及时准确。
五、仪器设备

学生健康体检所需的医疗检查设备与检验仪器的种类、数量、性能、量程、精度能满足工作需要，并能良好运行，定期校验，仪器设备有完整的操作规程。

㈠体检基本设备：听诊器、血压计、身高坐高计、体重秤(杠杆式)、测量尺、肺活量计、对数灯光视力表箱、检眼镜片箱、口腔科器械(平面口镜、五号探针)、耳镜、额镜、照明灯、鼻镜、喉镜、消毒器材(含一次性检查卫生用品)、枪状镊子、急救箱、敷料缸、方盘、镊子、止血带、药品柜、污物桶、诊察床、诊察桌、诊察凳、计算机、打印机以及与开展的诊查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

㈡实验室基本设备：洗板机、分光光度计、恒温箱、离心机、电冰箱、高压灭菌设备、显微镜、紫外线灯、全自动或半自动生化仪等。
六、其他

㈠体检器具的消毒应符合《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1995)》中的医疗用品卫生标准的规定。

㈡医疗废物处理应符合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规定。

㈢生物样本的采集和留存应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规定和相关检验技术规范的要求；生物样本的运输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㈣各项操作符合《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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